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狀

案號：

案由：
承辦股別：                  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
聲  請  人　孫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相  對  人　孫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

說明：

查　○　○　年度　○　○　字第　○　○　號　○　○　○　○　事件，業經　○　○　法院判決確定，訴訟費用應由相對人負擔，茲聲請人所支出之訴訟費用，共計新台幣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 元，亟待一併請求強制執行，為此依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，提出費用計算書（附繕本）及釋明費用額之單據　○　件，聲請　貴院依法裁定確定之，俾便聲請執行。

附件：費用收據正本 ○　件、計算書　○　件。

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庭　公鑒
中 　     華　　    民　 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

具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　印
訴訟費用計算書：

	項目
	金額
	單據
	備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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